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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UA LONG JIN KONG COMPANY LIMITED
華隆金控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82）

自願公告
業務最新狀況

本公告乃華隆金控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自願作出，
以將業務發展之最新消息告知股東及潛在投資者。

合營企業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八年五月，本公司一間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浙江旺誠進出口有限公司（「浙江旺誠」）分別與一名及另外三名獨
立第三方（「該等合營夥伴」）於中國成立兩間合營企業，即杭州華夢文化傳媒有限
公司（「杭州華夢」）及杭州築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杭州築星」，連同杭州華夢統
稱為「該等合營企業」）。浙江旺誠以現金分別向杭州華夢及杭州築星之註冊資本
出資人民幣510,000元及人民幣600,000元（統稱「該等出資」），分別佔杭州華夢及
杭州築星之51%及60%股本權益。該等出資已由本集團的內部資源撥付。因此，該
等合營企業已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其業績將綜合計入本集團的財務報表。

各合營企業的損益應由浙江旺誠及分別之合營夥伴根據各自於合營企業的股權比
例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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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該等合營企業之資料
杭州華夢為一間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有限公司，
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0,000元，主要通過O2O（線上對應線下實體）營銷模式從事
服裝的銷售和營銷，例如通過在線購物網站的串流直播平台上進行視頻直播（「O2O
服裝銷售行業」）。於本公告日期，杭州華夢由浙江旺誠擁有51%權益及由浙江夢
洋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浙江夢洋」）擁有49%權益。

據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於本公告日期，浙江夢洋及其
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具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之第三方。

杭州築星為一間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有限公司，
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0,000元，主要業務為通過在中國的廣告設計和製作為零售
行業提供解決方案、企業和品牌身份設計以及營銷策劃（「零售解決方案行業」）。
於本公告日期，杭州築星由浙江旺誠擁有60%權益、蔣亞君擁有14%權益、范青擁
有13%權益及雷緒寬擁有13%權益。

據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於本公告日期，蔣亞君、范青
及雷緒寬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具有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之第三方。

成立該等合營企業之理由

本集團主要從事(i)成衣採購業務；及(ii)金融服務，當中包括資產管理、融資租賃
及放債業務等。

董事認為進軍O2O服裝銷售行業及零售解決方案行業為本集團現有成衣採購業務
帶來協同效應，並為本集團擴大收入基礎及實現收益來源多元化提供具吸引力的
機遇，預計將增加股東價值，並有利於本公司及其全體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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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有關成立合營企業之各項適用百分比率低於5%，根
據上市規則第14章，成立合營企業合併計算並不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本
公告乃由本公司自願刊發，以讓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得悉本公司之最新業務發展。

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適時根據上市規則就新業務活動之發展刊發有關公告。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華隆金控有限公司

主席
支華

香港，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支華先生、林繼陽先生及馬駿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李輝先生、周安達源先生及林家禮博士；以及非執行董事陳健先生。


